
元智大學國際暨兩岸合作計畫補助辦法 

83.08.17 八十三學年度第一次國際暨兩岸合作委員會議通過 

85.11.05 八十五學年度第一次國際暨兩岸合作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7.07.27 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國際暨兩岸合作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7.11.02 八十七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05.27 103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國際能見度，獎勵教師參與跨國合作研究，特訂定本辦法，以推

動本校專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團隊進行前瞻創新研究。 

第二條 國際合作案補助之經費，以活動所需之差旅費、場地費、宣傳費、演講費等

臨時性業務經費為原則，研究生經費、儀器設備，常任之工讀生、助理、秘

書等所需經費，不在補助範圍之內。獲核定之經費，即為該專案可使用之上

限，實際支出時，須實報實銷，不得超支。

第三條 補助項目及其金額

一、本校學術單位辦理之國際研討會或國際合作研究活動，每案以新台幣十

萬元為上限。之國際研討會或國際合作研究活動，每案以新台幣十萬元

為上限。

二、教師赴國外前往國際著名學術機構洽談研究合作事宜，每案以新台幣伍

萬元為上限，若為團隊前往，則以校長核定之金額為上限。

三、獎勵教師獲國際學會院士/會士(Fellow)，補助其會費(Membership Fee)，

一年以一案為限，補助上限為新台幣壹萬伍仟元。

第四條 本校教職員前往合作學校參訪出差費，依本校「教職員工國內外出差費報支

標準表」支付，出差前須填具「國際研究合作計畫補助申請表」會簽系、院

及研發處，說明預定出差計畫，含行程、會見人員、工作內容、預期目標及

所需經費。應於返回後兩週內向研發處辦理經費核銷，同時繳交詳細成果報

告及重要照片兩張。

一、差旅機票：依計畫行程之經濟艙來回票價為上限，返回後，附旅行社代

收轉付收據及機票存根正本，核實報銷。

二、生活費：因特殊計畫須長期出差者，須上簽呈核准。生活費標準請參考

本校「教職員工國內外出差費報支標準表」。

三、赴他校進行課程講授者，應向對方學校申請相關之課程講授費用

第五條 邀請對方教授來訪

邀請對方來校正式授課或因計畫需求來訪商談合作或研究，應儘量安排演

講、座談等公開之學術活動，以嘉惠學校。計畫主持人應儘量事先向科技部、

教育部等單位申請補助。活動過後兩週內請繳交活動報告、照片並辦理經費

核銷。



 

一、差旅機票：以經濟艙來回票價為上限，順道來台者以實際所需機票費估

算，依據機票正本核銷。 

二、生活費補助部份比照前項本校教職員前往合作學校參訪出差費辦理（一

律以歐美日標準計算）。 

三、至本校進行課程講授者，應由人事室按教學經費相關標準支給薪資。本

校應協助安排住宿於學校招待所，其生活費應由教授自理。 

註：建議雙方以平等互惠為交流基礎，長期住宿儘量請對方提供該校宿舍或

招待所，以節省本校資源；反之至本校訪問或授課之教授，本校儘量安

排其在校住宿，以增進雙方了解並促進校園國際化。 

第六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